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 

章 程（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了推動中國及海外市場信譽機制的建立，加強信譽典範企業的

宣傳，擴大信譽企業的社會影響，發揮信譽企業的群體示範效應，營造良好信譽

環境，加強不同行業及同行業信譽企業之間的交流與合作，促進信譽企業的商務

交易和市場拓展，加強企業的自律和他律，抵制不良競爭行為，遏制假冒偽劣產

品，維護全中國市場的整體信譽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推進國家名牌發展

戰略的實施，開展“共鑄誠信＂工程，為國家建立品質信譽制度和整頓與規範市

場經濟秩序做出貢獻，在企業自願的基礎上，由“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提供

國家有關部門與海外企業的信譽諮詢/產品質量/品牌維護等優質服務。  

 

第二條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的主要任務是： 

1、 配合國家有關部門及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海外會員,集中宣傳信譽企業

及其品牌產品，發揮信譽企業的群體優勢，形成良好的群體示範效應，提高全國

市場整體信譽。 

2、 聯合抵制惡性競爭，加強企業自律和他律，協調與合作，促進信譽競爭。 

3、 聯合打擊假冒偽劣產品，促進“優進劣退＂，拓展信譽企業的市場份額。 

4、 開展系統的企業信譽和產品質量信譽調查，建立企業質量信譽檔案和資料

庫，建立市場產品質量與信譽資訊的定期發佈機制，以市場信譽的獎懲機制為手

段，保障合格產品、名牌產品的信譽，為國家有關部門建立和實施質量信譽制度

奠定基礎。 

5、 開展系統的產品消費調查，強化海外會員企業與消費者的資訊交流，為海

外會員企業生產經營提供諮詢服務和建議，促進海外會員企業為不同需求的消費

者和用戶群體提供消費整體解決方案。 

6、 建立信譽會員企業之間的商務資訊交流與溝通管道，促進信譽交易。 

7、 開展海外會員企業生產經營環境調查，建立信譽企業與國家有關部門的溝

通和對話管道，反映不同企業群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面臨的法制環境、標準環境、

技術環境等問題，為國家有關部門建立和完善有關生產經營標準、實施有效的市

場監督提供政策和法律建議。 

8、 在國內開發和推廣維護海外會員企業信譽及產品信譽的技術保障措施。 

9、 開展海外會員企業信譽管理的國際交流活動。 



第三條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海外會員的性質：以企業為主體，以中國

信譽論壇為平臺，以企業信譽、產品品質信譽為核心，以促進信譽企業的形象提

升、商務合作、交易服務、市場拓展、讓信譽企業得到市場回報為目標。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的宗旨是：提高全社會信譽意識、創造良

好誠信環境、推動市場質量信譽制度建設,為我國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做出貢獻。 

 

第五条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的理念：質量成就信譽  信譽鑄就品牌 

 

第三章  組織與管理 

第六條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設立: 

名譽會長 6 名 

會 長    1 名   

名譽會董 (由公司會員代表出任) 

副會長   1 名 

 

(下轄:理事會) 理事會設:  

秘書長   1 名    任期 5 年 

              常務理事 5 名，  任期 3 年 

理 事   10 名，  任期 1 年 

 

 

第七條  理事會由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每 3 個月期間召開一次理事會,也

可根據會員企業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第八條  理事會的職責： 

      1．審議/組織海外信譽公司會員的工作安排； 

      2．審議海外信譽公司會員服務計畫和公司會員重大信譽事件； 

      4．組織開展旨在提高行業質量信譽和反不正當競爭的相關活動； 

      5．組織研究質量信譽工作的機量制和方法； 

      6．協調本會信譽海外公司會員與國內外相關業務部門和機構的工作聯繫； 

 



第九條  理事會職責： 

      1． 受理針對海外信譽會員企業產品質量和服務品質的消費者投訴； 

2.  協調並妥善處理投訴，定期進行業內質量信譽發佈； 

      3.  接受會員委託開展市場調查、打假工作、信譽資訊諮詢工作； 

   4.  協助會員企業開展創名牌宣傳工作； 

   5.  為會員企業提供質量相關資訊服務工作，並提供諮詢報告； 

   6． 組織開展與質量、信譽相關的國內外交流活動（包括組織大型論壇、

新聞發佈會、出國考察、參加國際品質管制與行銷學術會議）； 

   7.  為會員企業單位提供國內外相關政策法律諮詢； 

8. 向中國質量信譽聯盟理事會定期彙報海外信譽會員工作。 

 

第四章 公司會員加入條件 

 

第十條  加入中華(海外)信譽協會成為會員的條件 

1.海外地區上市公司或著名機構； 

2.重視創立自己品牌，重視產品質量，視信譽為生命； 

3.嚴格按照國家規定標準組織生產經營，產品合格； 

4.近一年內無不良品質記錄； 

5.無重質量事故； 

6.無虛假廣告； 

7.積極開展和支援打擊假冒偽劣產品工作； 

8.守合同、重信用； 

符合上述條件的合法經營企業可申請加入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公司會

員。經本會理事會審核後加入，並報中國質量信譽聯盟理事會備案。 

 



 

第五章    會員權利 

第十一條  會員單位享有以下權利： 

1. 經本會及有關部門審批認定後, 有權使用“中華海外信譽企業＂稱號； 

2.會員單位有權獲得本會及國際信譽研究院（中國）提供的市場諮詢資訊； 

3.會員單位有權向本會申請調查其意向合作企業的信用信譽資訊； 

4.會員單位有權獲得與本企業相關的信譽資訊服務； 

5.有權受邀參加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及有關單位的各種活動（包括會

議、培訓、講座等），並獲得相關資料； 

6.有權獲得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和中國產業報協會等有關單位打假支持

與聲援。 

經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認定的權威機構評定、獲得 AAA 級以上的信譽

資質的成員將享受以下權利。 

1.授予“中華海外信譽企業＂稱號； 

2.可以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使用“中華海外信譽企業＂標識； 

3.自動成為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推廣“中華海外信譽企業＂的對象。 

 

第六章    會員的義務 

第十二條  會員的義務： 

1.會員自覺遵守本章程，維護信譽海外會員聲譽； 

2.會員有義務保障其企業產品質量的信譽； 

3.會員單位自願接受本會對質量信譽體系所進行的品質信譽評價； 



4.會員單位有義務協助本會對消費者投訴的調查和處理； 

5.會員單位有義務舉報假冒偽劣產品制售者，並協助開展打假工作； 

6.會員單位有義務協助本會在會員單位認可的媒體上進行其產品品質和消

費者滿意度調查。 

 

第七章    會員的退出 

第十三條  會員單位在下列情況下可退出本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 

1.會員單向主動提出要求退出本會,需提前三個月通知； 

2.會員企業或其產品質量/信譽出現重大問題的,經理事會審核確認後. 

本會予以主動勸退, 給予一個月通知。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四條  本章程上由理事會通過後生效。 

 

第十五條  本章程的解釋權歸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 

 

 

 

 

 



 

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 章程細則 

一、資訊服務機構： 

下列機構為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之公司會員提供資訊服務。 

1、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 

2、中國產業報協會 

3、中國信譽論壇組委會 

4、國際信譽研究院（中國） 

5、中華民族團結進步協會 

-信譽工程工作委員會 

6、市場學會信用工作委員會 

 

二、會員福利： 

公司會員單位受益方案 

（1）在指定媒體公佈/宣傳會員單位； 

（2）會員單位信譽受到侵犯時，本會將聯合國家有關部門予以保護； 

（3）優惠享受本會為會員提供的各項服務； 

（4）同時享有優先推薦中國信譽論壇成員單位資格。 

 

三、公司會員申請 

 

（1）填寫《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會員單位申請書。 

並注明申報具體名稱, 隨附件一同呈交。 

 

（2）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理事會收到成員單位申請表後的 20 個工作日內

向申請人發出《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會員》初步確認函,初步確認函，並在中國

質量報上對該會員進行信譽公佈。 

 

（3）對申請人進行資格審查後，《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理事會最終確認,

定並正式向申請人發出《中華(海外)企業信譽協會》和《中國質量信譽聯盟》會員

成員單位確認函和正式會員證書。 


